广州市“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申报形式审查要求

1、课题类别分为面上课题、青年专项2个类别。青年专项类课题接受35岁以下（以2012年9月15日为限）人员申报，需附身份证复印件。
2、申请人不能为退休人员。
3、申请人不能有广州市教育局在研教研课题（市教育局科研处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第一批和市教育局高教处教改课题）。
4、不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称的申报非青年专项类课题，需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意见。
5、封面“课题承担单位”统一填“广州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和申请者所在单位审查意见由申报者自拟初稿意见。这两栏以第三人称来写，不得出现“本项目”、“本课题”等字样。
6、申报书第2页必须有“申请人承诺签名”。
7、项目组所有成员必须签名。
8、课题论证部分中“课题名称”必须填写。
9、课题论证部分不能出现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姓名、单位名称等个人资料，如必须提及可以代号表示。
10、申报书和论证部分必须填年度。
11、项目组前3名成员只能参加1个课题的申报，如果参加另外的课题的申报，只能排在前3名以后。
